
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應注意事項切結(告知)書 

一、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意旨揭示：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 

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，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，
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，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。準此，兼任學 校
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，如有違法執行職務、怠 

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，抑或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，致嚴
重損害政府之信譽，將遭致依公務員懲戒法予以懲戒之結果。 

二、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就其行政職務，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應負誠信

清廉、保密、不得假藉權勢圖利等義務，其經營商業、兼職等相

關事項應依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規定辦

理。(全文如附件連結) 

三、現行法令及懲處規定： 

(一)公務員服務法第22條：「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，應按情節輕

重，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，其觸犯刑事法令者，並依各該法令

處罰。」 

(二)公務員服務法第26條第1項：「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 主

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不適用第

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；其經營商業、執行業務及兼課、兼職

之範圍、限制、程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各該主管機 關定

之。」 

(三)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：「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，依本條例處

斷。」 

四、本人已知悉上述規定並當遵守相關法令規定。 

□本人無校外兼職情形。 

□本人有校外兼職情形(請敘明兼職機構、職稱與校內核准公文文號)

兼職機構： 

職稱： 

核准文號： 

切結人： 
服務單位： 職稱： 

切結日期： 

(請詳閱背面) 



附件：相關法規連結 

公務員服務法 

 

 

 

 

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

 

 

 

 

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

 

 

 

 

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S002003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150017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30281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2200

